
投標廠商資格審查表 

本廠商參加行政部「113~115年度行政暨製播大樓機電空調系統操作維護保養」採購案 

＊粗線內資料由投標廠商自行填寫 

廠商名稱  負責人    

廠商地址  電  話  傳    真  

聯 絡 人  電  話  傳    真  

符合何項投
標資格 

□具有單件承攬案達 1000萬(含)以上之水電、空
調、監控維護保養經驗。 

□累積 3件承攬案達 1000萬(含)以上之水電、空
調、監控維護保養經驗。 

投標廠商用印 負責人用印 

＊以下表內文件，請依序封裝於資格封內 

投標廠商應具備之證明文件 

基本資格證明文件 
廠商 

自我檢核 
是否具備 

一 公司登記證明書或公司(商業)登記資料  
□
是 

□
否 

二 最近一期營業稅納稅證明  
□
是 

□
否 

三 廠商信用之證明  
□
是 

□
否 

四 過去完成經驗或實績之證明  
□
是 

□
否 

五 具有相當財力之證明  
□

是 

□

否 

六 投標廠商聲明書  
□
是 

□
否 

七 押標金票據（裝入自備押標金封袋內密封，封面須註明押標金）。  
□
是 

□
否 

八 投標廠商現場勘查證明  
□
是 

□
否 

總評：是否合格（有任何一項不合格即視為資格不符，不得參與標案）□ 是 □ 否 

審核人員簽章 

權責單位代表 參加單位代表 

  

 


